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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服务性收入分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收费管理，规范收费行为，进一步合理调配学校办学资

源，规范经济活动管理，维护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合法权益，提高办学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发展，根据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教财 [2006]2 号）和广东省

物价局、教育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粤价

[2007]186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面向学生的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在正常教学之外为学生提供服务时发

生的各项费用。面向学生的服务性收费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即时发生

即时收取，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第三条  面向社会的服务性收费是指学校向社会单位或个人提供服务时发生的

各项费用，按照成本补偿原则收取。

第四条  学校治理“三乱”工作领导小组统一负责对校内各项服务收费项目的

设立、收费标准、收费范围和收费收入分配办法进行管理。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机关各部、处、室，各二级学院、部，中心（所）、

馆等非独立核算单位（以下简称：收费单位）。

第二章  审批程序

第六条  凡利用学校资源开展服务性收费的单位必须履行审批程序，收费单位

须事先向学校提出书面申请，填写“服务性收费审批表”（见附件 1），报学校治理“三

乱”工作领导小组审批，重要事项由治理“三乱”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意见，报院长

办公会审批。按规定应向价格主管部门申报核准备案的，由财务处统一负责办理相

关手续，未经审批的项目一律不准私自收费。

第七条  收费单位凭已审批的“服务性收费审批表”到财务处办理收费核准、

备案、领取票据及结算分配等手续。

第三章  管理原则

第八条  服务性收入的取得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财经制度， 服务性收



119

入是学校资金来源的组成部分 , 必须使用财政、税务部门规定的票据。经批准的服

务性收费，必须统一在财务处领取有关收费票据，各收费单位不得自行印制、购买

或借用外单位票据。

第九条  服务性收费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收费范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执行，

不能多收、少收、漏收，全部收入按规定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票款必须及时、

足额上缴学校财务处，由财务处负责统一核算和结算分配，不得以任何形式隐瞒、

拖欠、截留、转移和私分收入，严禁私设小金库、坐收坐支现金。

第十条  服务性收费需缴纳税费的，一律由财务处按税法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后

再进行分配。

第十一条  为确保学校利益不受损害，各收费单位在申报服务性收费时，应充

分考虑各方因素，控制成本开支，承担风险，自负盈亏，属于学校分配部分的基数

与比例不得低于本办法的规定。

第四章  收费范围

第十二条  面向学生的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严格按照广东省物价局、教育

厅、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的通知》（粤价 [2007]186 号）

所列项目及标准执行。

（一）证件工本费。高校首次为学生办理各种证件时，不得收取工本费。证件

丢失后，学生要求补办，可收取工本费。学生证、图书馆阅览证每证不超过 3 元，

毕业证、学位证每证不超过 20 元。

（二）证明资料费。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时，学校应免费为学生开具不超过 5

份所需的成绩单、推荐信函（表）等证明材料。超过 5 份的以及毕业离校后重新回

校开具证明资料的，可适当收取服务费，中文版每份不超过 20 元，外文版的每份

不超过 40 元。

（三）学生课外使用学校通讯网络的，可收取通讯网络费（含网费），收费标准

为每生每学年不超过 300 元，按时计费每小时不超过 1.5 元。

（四）直供学生宿舍热水费每立方不超过 25 元。

（五）为学生提供打印、复印服务费，A3 纸 0.2 元、A 4 纸 0.1 元。

第十三条  面向社会的服务性收费包括：

（一）各类等级考证、考试费，各类职业技能鉴定费，报名费等。受委托或经

省教育主管部门批准面对社会组织的考试，按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项目和标准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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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考试费，学校不得自立项目或提高标准收取考试费。

（二）非学历教育的各类培训班学费、辅修专业学费等，执行《广东技术师范

学院非学历教育收入分配管理办法》。

（三）资源管理费：利用学校资源如课室、体育文化娱乐场所、实验室、停车场等，

集学校人才、设备、专业和场地优势，对外提供劳务和场地、租赁、技术服务等活动。

（四）图书管理及技术服务费：借书超期，遗失图书，刻录、转录光盘，光盘、

磁带外借收费，查收查引，远程文献传递收费等。

（五）门诊医疗服务与管理：诊查、检查、治疗等处置费，体检费，挂号费，

病历本等； 

（六）其他向社会单位或个人提供的服务性收费。

第十四条  已审批的各类服务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单位及分配比例见

附件 2。

第五章  分配与使用

第十五条  收费单位分配部分以税费后收入总额为基数乘以税费后分配比例。

收费单位分配所得主要用于耗材、劳务酬金、资源管理费等相应的成本开支。收费

单位应勤俭节约，合理安排各项费用，做到量入为出，自负盈亏。

第十六条  新增的同类或同样的服务性项目所取得的收入结算分配基数及比例

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校内各收费单位和收费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乱收费行为。

（一）未经学校批准，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自定收费标准的；

（二）未经学校批准，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或调整收费标准的；

（三）不按规定使用财政、税务收费票据，或擅自印制、转让、转移、代开收费票据，

借用外单位票据，或超范围使用收费票据的；

（四）票款未能及时、足额上缴学校财务处，坐收坐支现金，隐瞒、拖欠、截留、

转移和私分收入，私设小金库；

（五）其他违法收费行为。

对有以上乱收费行为之一者，学校除责令其立即停止不当行为外，没收全部违

规收入，并对单位、单位负责人及当事人进行全校通报批评，情节严重者，将移送



121

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学校治理“三乱”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有关规定对学校收费项目和标

准进行定期检查。

第十九条  各收费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和具体收费人员要加强法制观念，自觉

遵守国家法规制度和财经纪律，同时接受学校有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

第二十条  全校师生员工均可向学校治理“三乱”工作领导小组举报违反收费

管理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学校治理“三乱”工作领导小组为举报人保密，举报属实者，

由学校给予举报人一定奖励。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如与国家法律、财经法规及上级有关规定等有冲突之处，

按国家法律、财经法规及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原《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服务性收费管

理暂行办法》（广师院 [2008]103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学校治理“三乱”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1.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服务性收费审批表

          2. 服务性收费项目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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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服务性收费审批表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收费项目   

起止时间

收费标准及依据

申报单位

负责人意见

职能部门意见

财务处意见

税费比例：

申报单位

分管校领导意见

治理“三乱”

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申报单位税费后分配比例：

学校领导审批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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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服务性收费项目明细表

序

号

收费

项目
收费标准（元）

已批准

收费单位

收费单位

税费后分配比例
备注

1

场地

管理

费

网球场：白天 5元 /小时；

        晚上 15 元 / 小时

西校区办 40%

西校区

网球、乒乓球等场

地以为校内师生服

务为主，出租时间

限于非教学时间，

对校外出租限于寒

暑假。

乒乓球室

院内 :白天 5元 /小时；

      晚上 10 元 / 小时

院外 :白天 10 元 / 小时；

      晚上 20 元 / 小时

羽毛球

院内 :白天 10 元 / 小时；

      晚上 20 元 / 小时

院外 :白天 20 元 / 小时；

      晚上 40 元 / 小时

体育部 40%

校本部：

乒乓球、羽毛球、

篮球等场地以为校

内师生服务为主，

出租时间限于非教

学时间，对校外出

租限于寒暑假。

室内篮球场

按所占羽毛球场地计算

乒乓球室

院内 :白天 5元 /小时；

      晚上 10 元 / 小时

院外 :白天 10 元 / 小时；

      晚上 20 元 / 小时

足球

院内：大场 400 元 /90 分钟；

      小场 250 元 /60 分钟

院外 :大场 800 元 /90 分；

      小场 400 元 /60 分钟

校本部：

足球场、田径场的

对外出租时间：每

周一天（周六或周

日 ）、 五 一 假 期、

十一假期及寒暑假。
田径场

4500 元 / 半天

5元 /次
课余时间室外运动

场校外零散人员

图书馆复印室

校本部 3000 元 / 月

北校区 700 元 / 月

图书馆 40%

全年按 9 个月收费，

水电另计。

打印、复印费标准：

A3 ：0.2 元 / 张；

A4 ：0.1 元 / 张

书展

300 元 / 天 

宣传部

总务处

宣传部 20%

校园中心 20%
图书展销商凭工商

营业执照和本人身

份证复印件到宣传

部填写《经营申请

表》后，方可展销。

宣传部

西校区办

宣传部 20%

西校区办 20%

2
电影

票
3—5元 /张 宣传部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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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收费

项目
收费标准（元）

已批准

收费单位

收费单位

税费后分配比例
备注

3

证明

资料

费

中文版：20 元 / 份

英文版：40 元 / 份
档案馆

外事处
30%

档案馆：学生成绩、

学籍、其他因私档

案查询及社会利用

档案查询；

外事处：成绩单、

学位证书、学历证

书英文版；

4

证件

工本

费

初办：免费；

补办：

3 元 / 证（学生证、医疗卡、

借书证、上机证）

20 元 / 证（毕业证、学位证）

教务处

继续教育学院

总务处门诊部

图书馆

网络中心

30%

教务处、继续教育

学院：学生证、毕

业证、学位证；

门诊部：医疗卡；

图书馆：借书证；

网络中心：上机证。

5
报名

费

留学生：250 元 / 人

中英班：200 元 / 人
国际教育学院 70%

6

标书

工本

费

100 元 / 份（标的 5-10 万元）

150 元 / 份（标的 10 万元以

上）

招投标

管理中心

总务处

80%

7

课室

管理

费

多媒体大教室

100 座以上：

  校内：60 元 / 小时

   外校：100 元 / 小时

         120元/小时（5-10

月开放空调）

100 座以内：

  校内：30 元 / 小时

  外校：60 元 / 小时

       80 元 / 小时（5-10

月开放空调）

普通大教室

100 座以上：

  校内：40 元 / 小时

  外校：60 元 / 小时

100 座以内：

  校内：20 元 / 小时

  外校：40 元 / 小时

教务处 40%

经批准的非学历教

育培训班使用课室

不另外收取课室管

理费

8

门诊

医疗

服务

与管

理

1元 /本 总务处 门诊部 70% 病历本

根 据 省 物 价、 卫 生 厅

[2006]131 文
门诊部 40%

诊查、检查、治疗

等

处置费：离休免费，

退休收 5%，在职和

学生收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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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收费

项目
收费标准（元）

已批准

收费单位

收费单位

税费后分配比例
备注

8

门诊

医疗

服务

与管

理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 2009 年

综合医疗服务收费标准（非

商业用途）

总务处

门诊部 40%

体检费；

平诊 1元 /次；

急诊 2元 /次

挂号费：离退休教

工免费；

进价×20%
门诊部 20%

财务处 10%
药品批零差价

9

车辆

管理

费

室内：月保 350 元 

年保 3700 元
总务处 运输中心 70%

校本部

留成部分列入中心

年度预算

室外：12 小时内 3元

 月保 100 元 / 月
西校区办 50% 西校区

10

图书

管理

及技

术服

务费

遗失图书

通书按书价的 1-5 倍赔偿

孤本书或善本书按书价的

10-20 倍赔偿

图书馆

0

刻录、转录光盘 :10 元 / 盘
70%

5 元 / 证（高校联盟借书证） 非本校在校生

光盘、磁带外借收费

三天内 0.5 元 / 天 / 张；

超期 0.1 元 / 天 / 张

40%

查收查引收费：

SCI、ISTP、EI、CSSCI 检索

按文章的篇数，每篇每个项

目收取 30 元

本校教职工

远程文献传递收费 :10 元 /

页
不含邮寄费

校外读者临时阅览证

50 元 / 学期
校外读者

借书超期 :

纸质 0.1 元 / 天 / 册

电纸书 0.5 元 / 天 / 册

50%

样书加工（读者买回遗失图

书）：同版书 ( 只换条形码 ) 

3 元 / 本 , 不同版书 ( 重做

数据 )5 元 / 本。

污损费

1 元 / 页 , 每本书不超过 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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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收费

项目
收费标准（元）

已批准

收费单位

收费单位

税费后分配比例
备注

11

网络

通讯

费

教师：

一次交清开户费 1000 元，信

息费 30 元 / 月。

按年交开户费 100 元 / 年，

信息费 50 元 / 月。

学生：

225 元 / 年；1.5 元 / 小时

网络中心

网络中心 15%

12

校园

一卡

通

初办：免费

补办：15 元 / 张
100%

13

考试

费

鉴定

费

各类职业技能鉴定费
工业中心

机电学院
返还款的 90%（非

税票据）

返还款的 85%（税

务发票）

按主管部门文件规

定标准
承接各类考试费

网络中心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

137 元 / 人

专升本插班生考试

200 元 / 人
学生处

外省艺术类术科招生考试

200 元 / 人

扣除考点管理费

后 70%

BFT 考试费 170 元 / 人 外国语学院 90%

按主管部门文件规

定标准

另：代收国家外国

专家局培训中心考

务费 10 元 / 人

14

与外

校合

作共

享学

院教

学资

源

60-150 元 / 课时 /室 工业中心 40% 工业中心资源

15

实验

室管

理费

电视节目制作实验室：

 院外：200-400 元 / 天

院内：50-100 元 / 天

高清电视节目制作实验室移

动数字切换台：

  院外：1200-2500 元 / 天

院内：250-500 元 / 天

精品课程建制室：

  院外：200-400 元 / 小时

 院内：50-100 元 / 小时

数字音频制作实验室：

  院外：400-800 元 / 小时

  院内：100-200 元 / 小时

教育技术与传

播学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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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收费

项目
收费标准（元）

已批准

收费单位

收费单位

税费后分配比例
备注

15

实验

室管

理费

数字三维虚拟演播室：

  院外：300-600 元 / 小时

 院内：80-150 元 / 小时

摄影创作实验室：

院外：100 元 / 小时

院内：20 元 / 小时

教育技术与传

播学院
40%

16

英哈

大返

还学

生学

费佣

金

全日制和全自费留学生

2000 英镑 /每生

国际教育学院 39%
招生及业务发展基

金

国际交流与合

作处
26%

培训、业务拓展及

外宾来访费用

17

期刊

服务

与管

理

版面费：200 元 / 篇

学报编辑部

100%
特约稿等高水平外

稿除外

按各网上期刊稿酬付费通知

标准
80%

18

商铺

管理

费

西校区、北校区商铺租金收

入
总务处 3% 2014 年起执行


